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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花蓮縣國土功能分區圖（草

案）」專案小組審查意見處理情形對照表 

討論事項 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一、議題一、花蓮縣國土計畫載明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得調整情

形與繪製成果 

(一) 城鄉

發展地

區第 1

類範圍

內之都

市計畫

農業區

調整為

農業發

展地區

第 5 類 

依據全國國土計畫所

定農業發展地區第 5 類

劃設條件，係屬具優良

農業生產環境，能維持

糧食安全且未有都市

發展需求者，符合農業

發展地區第 1類劃設條

件、或土地面積完整達

10 公頃且農業使用面

積達 80%之都市計畫農

業區。經花蓮縣政府說

明，考量縣府係依花蓮

縣國土計畫指導，考量

都市發展需求及農政

資源投入情形調整農

業發展地區第 5類劃設

範圍，且經花蓮縣國土

計畫審議會及縣府農

業主管單位確認，原則

同意，請縣府補充農業

發展地區第 5類各處明

確調整範圍與理由，並

將本次會議補充資料

納入繪製說明書（草

案）。 

1. 遵照辦理。本縣考量都市

發展需求及農政資源投

入情形調整農業發展地

區第 5 類劃設範圍，因新

增農政資源投入區域調

整農業發展地區第 5 類範

圍如下： 

  

  

  

  

2. 詳繪製說明書(草案)第 4-
15 至 4-1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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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 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二）國土

功能分

區圖繪

製階段

新增城

鄉發展

地區第

2 類之

3 案件 

經花蓮縣政府說明，考

量本次所提新增城鄉

發展地區第 2 類之 3 案

件，均位於花蓮縣國土

計畫指認之未來發展

地區，且符合花蓮縣國

土計畫之成長管理計

畫載明「新增城鄉發展

用地總量」上限，並已

說明具體規劃內容及

提供後續擴大都市計

畫之實施年期與徵詢

農業主管機關相關意

見等情形，原則同意，

並請花蓮縣政府再予

補充前開案件劃設之

必要性及急迫性，併同

將本次會議補充資料

納入繪製說明書（草

案）。 

1. 遵照辦理，必要性及急迫

性如下說明： 
(1) 花蓮縣國土功能分區

圖於大花蓮都市計畫

區周邊與平均高潮線、

河川區間等所夾雜之

零星非都市土地，將產

生諸多零星破碎不同

類別之國土功能分區

情形，考量該等土地後

續納入都市計畫區一

併規劃引導使用較為

合理。 
(2) 港區擴大範圍平均高

潮線向陸側以及花蓮

港內港水域，配合花蓮

港國際商港未來發展

及建設計畫及海洋資

源博物館規劃，納入都

市計畫範圍可與陸域

範圍港埠用地共同檢

討都市發展規劃及擬

定土地使用管制規定；

須美基溪屬縣管河川

區域，現況部分屬都市

計畫、部分屬非都市土

地，擴大範圍擬將非都

市土地之河川區域依

照公告河川用地範圍

線納入都市計畫範圍，



3 
 

討論事項 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共同檢討都市發展規

劃及擬定土地使用管

制規定，方有利於水利

工程之施作與管理。 
(3) 未來發展地區調整為

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

之三之期限，至多不得

超過本縣國土計畫公

告實施後 5 年內，且大

花蓮都市計畫法制化

作業專案已於 111 年 7
月 19 日決標，於國土

功能分區圖繪製階段

調整，俟國土功能分區

圖公告實施後，即依法

定程序提送縣都市計

畫委員會審議。 
2. 詳繪製說明書(草案)第 3-

35 至 3-36 頁、附錄六。 
二、議題二：花蓮縣國土功能分區草案之因地制宜界線決定方式 
（一）國土

保育地

區第 4

類界線

決定方

式 

經花蓮縣政府說明，考

量縣府將都市計畫保

護保育分區內「未符合

劃設條件且非為細碎

分佈者」調整以地籍線

作為界線決定方式，係

基於劃設成果更符合

通案性劃設原則，原則

同意，惟考量縣府所提

原則文字意旨仍未明

遵照辦理，界線決定方式文

字修正為：風景特定區都市

計畫內保護或保育相關分區

與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範圍

不一致者，以地籍線為界線，

詳繪製說明書(草案)第 3-23
頁、第 4-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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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 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確，請花蓮縣政府配合

修正文字，並將本次會

議補充資料納入繪製

說明書（草案）。 

（二）農業

發展地

區第 5

類界線

決定方

式 

經花蓮縣政府說明，考

量縣府係配合農業主

管單位提供劃設農業

發展地區第 5類之地籍

清冊所需，將部分範圍

調整以地籍線作為界

線決定方式，基於該府

後續土地管理需要，原

則同意，惟考量縣府所

提原則文字意旨仍未

明確，請花蓮縣政府配

合修正文字，並將本次

會議補充資料納入繪

製說明書（草案）。 

遵照辦理，界線決定方式文

字修正為：農業主管機關提

供之農業發展地區第五類與

都市計畫農業區範圍不一致

者，以地籍線為界線，詳繪製

說明書(草案)第 3-23 至 3-24
頁、第 4-15 頁。 

（三）鄉村

區單元

因地制

宜界線

決定方

式 

經花蓮縣政府說明目

前部分非屬特定目的

事業用地之公共設施，

其納入鄉村區單元之

必要性、特殊性理由，

並基於當地生活機能

完整性考量，且依國土

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

則（草案）規定，該等

土地納入鄉村區單元

後仍應辦理聚落規劃，

始得依城鄉發展地區

遵照辦理，適用本原則之鄉

村區單元區位分布於吉安鄉

南華村(南華社區活動中心)、
壽豐鄉月眉村(月眉國小)、秀
林鄉景美村(景美國小)、壽豐

鄉池南村、秀林鄉文蘭村(重
光活動中心)、鳳林鎮長橋

里、萬榮鄉明利村(長橋國

小)、光復鄉東富村、西富村、

南富村、北富村(太巴塱國

小)、瑞穗鄉富源村、富民村

(富源國小棒球場)、瑞穗鄉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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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 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第 2類之 1 或農業發展

地區第 4類管制，原則

同意，並請花蓮縣政府

將得適用本原則之區

位及處數逐案以圖面

呈現，並提大會報告，

另將本次會議補充資

料納入繪製說明書（草

案），且應就現況有違

反土地使用管制規定

者，依區域計畫法或後

續依國土計畫法相關

規定研處。 

祥村、萬榮鄉紅葉村(紅葉國

小、幼兒園、衛生室、活動中

心)、瑞穗鄉舞鶴村(舞鶴派出

所)、玉里鎮觀音里(高寮國

小)，共計 10 處，詳繪製說

明書(草案)第 4-6 至 4-8 頁。 

三、議題三：花蓮縣國土功能分區草案之特殊個案 
（一）鄉村

區單元

界線決

定方式

繪製成

果特殊

個案 

1. 有關花蓮縣政府本

次所提15處鄉村區

單元累計納入零星

土地之面積大於 1
公頃部分，基於後

續管理需要及分區

完整性，且該等零

星土地納入之面積

規模均未大於原鄉

村區面積之 50%，

原則同意，並請花

蓮縣政府將各案區

位及處數逐案以圖

面呈現，並提大會

報告，將本次會議

補充資料納入繪製

1. 遵照辦理，累計納入零星

土地之面積大於 1公頃，，

基於後續管理需要及分

區完整性，且該等零星土

地納入之面積規模均未

大於原鄉村區面積之

50%之案件數共計 15 案，

區位分布於新城鄉、吉安

鄉、壽豐鄉、鳳林鎮、光

復鄉、萬榮鄉、富里鄉，

詳繪製說明書 (草案 )第 
4-8 至 4-11、4-19 至 4-20
頁。 

2. 遵照辦理，詳繪製說明書

(草案)第 4-23 至 4-2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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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 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說明書（草案）。 
2. 至本次所提鄉村區

單元性質調整案，

經花蓮縣政府說明

吉安鄉太昌村之鄉

村區單元因非屬原

住民族核定部落範

圍，且區位鄰近都

市計畫地區，又非

農業活動人口達花

蓮縣平均非農活動

人口比例等考量

下，調整為城鄉發

展地區第 2 類之 1
尚屬合理，原則同

意，並請花蓮縣政

府將本次會議補充

資料納入繪製說明

書（草案）。 
（二）原獎

勵投資

條例編

定之工

業區劃

設情形

（萬榮

工業區

及光隆

工業

區） 

1. 經花蓮縣政府說

明，考量萬榮工業

區經經濟部確認係

屬行政院核定獎勵

投資條例同意案件

惟查無相關資料，

且經本部國土計畫

審議會第19次會議

決議及本部國土管

理署與經濟部確認

之通案性劃設原

遵照辦理，詳繪製說明書(草
案)第 4-25 頁。 



7 
 

討論事項 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則，劃設為城鄉發

展地區第 2 類之 2，
原則同意，並請縣

府將本次會議補充

資料納入繪製說明

書（草案）。 
2. 另有關光隆工業區

劃設為城鄉發展地

區第 2 類之 1 部分，

經花蓮縣政府說明

其變更歷程，考量

原獎投工業區已廢

止，又部分土地申

請開發許可業失其

效力，原則同意花

蓮縣政府會中所提

就獎投工業區廢止

範圍調整為農業發

展地區第 2 類之劃

設方式，並請花蓮

縣政府儘速依區域

計畫法、修正全國

區域計畫及製定非

都市土地使用分區

圖及編定各種使用

地作業須知等規

定，辦理非都市土

地資源型使用分區

檢討變更作業。 
四、議題四：花蓮縣國土功能分區草案之人民或團體陳情意見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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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 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情形 
（一）有關本案於公開展覽及花蓮

縣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期間收

受之人民或團體陳述意見，其

參採情形及理由尚符合全國國

土計畫所定劃設條件及劃設作

業手冊所定通案性劃設原則，

原則同意。 

敬悉。 

（二）至有

關逕提

本部國

土計畫

審議會

之人民

或團體

陳述意

見： 

1. 經花蓮縣政府說明

參採情形及理由，

有關編號逕 1 及逕

6 等 2 案陳述理由

事項皆涉及夾雜於

國土保育地區第 1
類之零星土地劃設

方式，考量零星夾

雜道路、水路及未

達 2 公頃之零星土

地一併納入國土保

育地區第 1 類及第

2 類劃設原則業經

花蓮縣國土計畫審

議會第 4 次會議討

論通過，因縣府說

明個案不妨礙國土

保育保安，且土地

使用管理上並無疑

義，建議得維持為

農業發展地區第 3
類；就花蓮縣政府

遵照辦理，詳繪製說明書第

5-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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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 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本次所提修正方

式，為確認其妥適

性，請花蓮縣政府

逐一清查轄區範圍

內屬於前開情形之

案件，並再提大會

討論確認。 
2. 除前述 2 案外，其

餘案件陳述理由事

項皆經縣府確認未

符合全國國土計畫

所定劃設條件及劃

設作業手冊所定通

案性劃設原則（如

附表），爰原則同意

花蓮縣政府研提處

理方式，請花蓮縣

政府補充本部刻正

預告之「國土計畫

土地使用管制規

則」涉及土地使用

既有權利保障原

則，以及非屬原區

域計畫法劃定之鄉

村區，於未有計畫

引導前適用農業發

展地區第 2 類或第

3 類等相關規定，並

將本次會議補充資

料納入繪製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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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 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草案）。 
五、整體性查核事項 
（一）除討論議題外，花蓮縣國土功

能分區圖（草案）繪製情形經業

務單位檢核，符合全國國土計畫

所定劃設條件及通案性劃設原

則，原則同意。 

敬悉。 

（二）請花蓮縣政府依專案小組審查

意見修正國土功能分區圖（草

案）及繪製說明書（草案）等法

定書件，並於會議紀錄文到 30日

內，檢送審查意見處理情形對照

表及修正後法定書件至本部國

土管理署，提本部國土計畫審議

會討論。 

遵照辦理。 

 


